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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给女友的钱，能要回来吗？
□ 本报记者 吁 青 本报通讯员 邱梓喆 方晓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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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勿以婚姻恋爱之名索取财物牟利

漫画：蔺 颖

男子掏空积蓄甚至不惜向平台借贷，只为转账给女友满足其需求，但两人因感情破裂分

手后，钱款是否还能要回？近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明确

了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是赠与还是借款——

□ 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蒋紫薇 张 鑫□ 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蒋紫薇 张 鑫

一句“旺旺！”能勾起太多人关于童年零食的回忆，“旺旺雪饼”“旺旺仙贝”陪伴着一代代人长大，更在新

年大礼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近年来，有些商家“偷梁换柱”，用与“旺旺”产品相近似的包装、装潢，

让消费者误认后购买。原告上海旺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侵犯其专用商标权及不正当

竞争的行为，请求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真假“旺旺”，是谁调包了我的童年？真假“旺旺”，是谁调包了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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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产权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观察思考

“美旺仙米果”搭上“旺旺仙
贝”便车

“旺旺仙贝”是旺旺公司休闲零食
的主打产品，2021 年 12 月，某佳公司
在其生产、销售的“美旺仙米果”上使
用与旺旺公司“旺旺仙贝”相近似的包
装、装潢。经比对，“美旺仙米果”的外
包装整体为透明底色，用黑色和金色
线条上下封口，在黑色线条上排列使
用“香脆·美味”字样，在金色线条上排
列 使 用“MEI · ONE~MEI · ONE”字
样。外包装正面：正中间从左到右依
次为白色、绿色、白色、橙色、白色长方
形色块，在最左侧白色底块上印有“美
旺”字样，在橙色色块上印有“愿您越

来越旺”字样，“旺”字加粗。这一装潢
与旺旺公司“旺旺仙贝”产品装潢的整
体造型、各部分比例接近，仅仅是在文
字、大小、细节内容方面略有不同，主
要构图和设计基本相同，整体视觉效
果上无实质性差异。

为此，旺旺公司于 2024 年 1 月将
某佳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令某佳公
司立即停止实施对旺旺公司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即停止生产、销售与旺旺公
司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相近似的
产品包装、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
权成本等。

海沧区法院审理后认为，作为同
业竞争者，某佳公司在同类商品上擅
自使用与案涉产品装潢相近似的装
潢，攀附案涉商品知名度的意图明

显，属于不正当搭便车、模仿行为，
可能不正当地挤占旺旺公司的市场份
额，侵害了旺旺公司的合法权益，构
成不正当竞争。2024 年 8 月，海沧区
法院判决某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立即停止使用与“旺旺仙贝”产
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并赔偿旺旺
公 司 经 济 损 失 12 万 元 、 维 权 成 本
6726.47元。

“旺家旺雪饼”傍上“旺旺雪
饼”名牌

“我们公司生产的雪饼和‘旺旺雪
饼’一样好吃，你们可以尝尝！”2024
年 2 月，被告某丽公司在与原告旺旺
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开庭时，指着自
家生产的产品说。但味道再好的产
品，也不能打着幌子破坏市场公平竞
争的秩序。

旺旺公司经授权获得注册商标专
用权，并通过电视广告等媒体进行了
宣传，在“旺旺雪饼”等产品上应用销
售。而被告某丽公司自 2022 年 5 月
起，在其生产的“旺家旺雪饼”产品包
装上使用的标识和文字，完整地包含
旺 旺 公 司 注 册 商 标 ，其 中 名 称 中 的

“家”字与两个“旺”字的字体相比明显
较小，造成无论是摆在超市的货架上，
还是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购买，属实难
以与正版“旺旺雪饼”区分开来。此
外，“旺家旺雪饼”的标识与前述三个
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含义等方面相
近。旺旺公司的案涉商标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二者使用于同一种商品上，极
易让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

原告旺旺公司于 2024 年 1 月向海
沧区法院起诉，认为被告某丽公司在
其生产、销售的“旺家旺雪饼”上使
用与案涉商标近似的标识，某阳公司
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案涉侵权商品，请
求判决某丽公司、某阳公司等立即停
止生产、销售侵权商品，销毁库存侵
权商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
成本。

海沧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诉侵
权产品与“旺旺雪饼”相关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的商品是同一种商品，“旺
家旺雪饼”标识与“旺旺雪饼”的相
关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商标。某丽公
司、某阳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与旺
旺公司长期经营积累了知名度的商标
相近似的标识，容易造成相关公众混
淆或误认，侵犯了旺旺公司商标权，
2024 年 7 月，海沧区法院判决某丽公
司、某阳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
停止侵害旺旺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行为，并销毁库存侵权商品；某丽公
司赔偿旺旺公司经济损失 10 万元、
维权成本 1000元。

“旺仔牛奶链条包”并非“旺
旺”新产品

“再看！再看就把你喝掉！”听到
这句广告词，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旺
仔牛奶。然而，某艺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起在某电商平台上经营店铺并销售
一款“旺仔牛奶链条包”，这不禁让消
费者犯了迷糊，难道是旺旺公司推出
的新产品？

经查，该链条包整体为长方形、红

色、带吸管的旺仔牛奶造型链条包，正面
印有“旺仔”“牛奶”“复原乳”字样及旺仔
图案，简直就是 3D 放大版的旺仔牛奶，
但链条包上并没有生产商等信息标签或
吊牌。

商标性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
品、商品包装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
宣传中，用于识别 商 品 来 源 的 行 为 。
某 艺 公 司 所 销 售 的 “ 旺 仔 牛 奶 链 条
包”正面使用“旺仔”标识，位置突
出、醒目，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
作用，构成典型的商标性使用。而旺
旺公司对“旺仔”享有商标专用权，某
艺公司销售的“旺仔牛奶链条包”与

“旺仔”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属同一种商
品，因此，某艺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旺旺
公司的商标权，旺旺公司于 2024 年 2月
提起诉讼。

海沧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诉侵权
标识与案涉图形商标无差别，故被诉侵
权商品上使用的标识与“旺仔”商标构
成相同。某艺公司在某电商平台上销售
被诉侵权产品，侵犯了旺旺公司“旺仔”
商标专用权，应停止侵权行为，并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遂于 2024 年 7 月判决某
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旺
旺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
的合理费用 1万元。

“旺旺”系列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涉及的知识产权权益包括商标权和不正
当竞争，准确界定了被告的侵权行为和
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竞争
秩序。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双方均服
判息诉。承办法官敦促被告积极主动履
行生效判决义务，目前，被告均已停止
侵权行为，并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有
力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商标凝结着企业的信誉，承载着
商品或服务的品质，是企业赖以生存
的重要无形资产。“商标攀附”“搭便
车”“傍名牌”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

了品牌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
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各类市场主体应依法
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作为生产者、经
营者，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尊
重 自 主 及 他 人 知 识 产 权 ； 作 为 销 售
者，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正当参与
竞 争 ， 共 同 营 造 良 好 有 序 的 营 商 环
境。最后，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
权益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加强
对电商平台的认识并保持警惕，注意
甄 别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及 假 冒 伪 劣 产
品，共同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

为了爱，他不停给女友打钱

“谈恋爱两年，只见过一面，我就给她
转了 60 多万元。”原告阿明原以为自己是一
个幸运儿，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没想到最
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020 年，阿明在网上认识了阿玲，经
过一段时间聊天往来后，两人于 2021 年 5 月
确立了恋爱关系。网恋期间，为表达自己对
阿 玲 的 关 心 和 爱 意 ， 阿 明 经 常 给 阿 玲 发

“520”“1314”等数额的红包或转账，还有
一些其他款项，明确表示是赠与阿玲。

但让阿明没有想到的是，阿玲要的还
不 仅 仅 是 这 些 。 还 没 确 定 恋 爱 关 系 的 时
候 ， 阿 玲 就 经 常 以 朋 友 急 用 钱 、 交 水 电
费、同事结婚发红包等理由向阿明借款。
后来阿玲更是变本加厉，不断以需偿还亲
戚朋友或贷款平台借款、支付房租、生病
检查治疗、给家里长辈寄钱、母亲做肿瘤
切除手术、交奶奶去世丧礼钱、准备嫁妆
购买首饰等理由，要求阿明给她打钱，有
时 甚 至 是 一 天 中 以 不 同 理 由 多 次 索 要 钱
财。而一旦阿明表示自己真的没钱了，阿

玲就用分手作威胁，要求阿明向亲朋好友
借款或向贷款平台贷款、刷信用卡、向老
板预支工资，无论如何都得凑钱给她。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员，一个月工
资就 1 万出头，实在无法承受。”阿明说道，
两 人 于 2023 年 2 月 决 定 分 手 ，他 想 让 阿 玲
还 钱 ，阿 玲 却 表 示 要 等 她 工 作 了 再 慢 慢
还。阿明无奈之下诉至广东省汕头市潮阳
区人民法院。潮阳区法院判决阿玲返还阿
明借款本金 97888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阿
明 不 服 该 判 决 ，又 于 2024 年 4 月 上 诉 至 汕
头中院。

是赠与，还是借款？

二审庭审中，双方就两人之间的往来转
账性质展开了辩论。

阿明诉称，他总共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向阿
玲转账 327笔，金额超 61万元，扣除特殊含义金
额或在微信聊天记录有表示系赠与的转账款项
后，剩余106笔转账合计420914元都是借款。

但阿玲坚称，他们两人是情侣，往来转
账多属于赠与及日常花费，而并非全部为借
贷关系，只有约 7 万元是借款，其余均不应
按照借贷关系予以认定。而且通过他们二人
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阿明给她的转账
多是他借贷来的款项，甚至部分是向平台借

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应将自有资金
借与借款方，此时民间借贷合同才为有效合
同，而阿明非自有资金出借，双方的借款合同
应为无效合同，她不需要向阿明支付借款部分
的利息。

这笔“糊涂账”，究竟该怎么算？

汕头中院经审理查明，阿明主张其向阿玲
转账的钱款中部分款项性质系借款，阿玲也承
认有部分案涉转账款项属于借款，故可确认双
方确有存在借贷关系。

那么到底哪些转账属于借款？借款金额又
是多少？

根据阿明的举证，案涉转账款项除他已
主动承认系赠与部分外，剩余款项都是在阿
玲主动提到用钱需求后，他才进行转账，且
大部分都是他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因
经不住阿玲的强求，向亲朋好友或平台借贷
才凑齐的，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有赠与这些款
项的意思表示。

二审法官认为，在恋爱关系中，双方并无
赠与的责任或义务，不能仅凭恋爱关系便推定

双方之间经济往来为赠与而排除借贷事实。针
对恋爱双方之间往来款项性质的认定，需要根
据 双 方 是 否 曾 确 认 款 项 性 质 以 及 恋 爱 关 系 程
度、经济能力、消费水平、金额大小、金额含
义等事实和因素综合予以判断。

法 官 认 为 ， 本 案 中 ， 根 据 双 方 确 认 的 事
实，双方仅系存在所谓网络恋爱关系，现实见
面接触次数寥寥，也不因有共同生活而存在一
方需向另一方支付共同生活费用的情形。两人
收入、经济能力又都一般，阿明在不到两年时
间内向阿玲转账数十万元，已经远超他的经济
能力承受范围。综合考虑，仅凭双方存在所谓
网络恋爱关系，并不足以推定这些款项的性质
系赠与，故阿明主张其没有赠与意思表示的 106
笔转账共 420914元应认定为借款。

至 于 阿 玲 提 出 的 阿 明 转 账 款 项 涉 贷 款 转
借、合同应属无效的主张，二审法官表示，借
贷合同的效力并不影响借款本金返还的认定处
理，也不影响债权人自债权主张无法实现后，
请求逾期付款损失的认定处理。

最终，汕头中院依据阿明仅上诉请求阿玲
归还其本金 419914 元，依法判决阿玲返还阿明
借款本金 41991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相互赠送礼物和金钱
来表达情意和祝福本是人之常情，但这些经济往
来在双方感情破裂之时，往往会成为矛盾导火
索。一方面，情侣之间的转账金额有大有小，数
量多且性质复杂，每一次转账行为究竟系赠与还
是民间借贷，都得一一举证，难度较大、成本较
高。另一方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合理范围内
的较小金额的财物给付，如购买衣服鞋子、日常
生活消费，特殊节日给付的财物，“520”“1314”等
特殊含义的转账金额等，视为一般赠与，一方将
财物交付，则不能要求返还。故在诉讼过程中，
双方既要费心举证，又要顺带着回头审视原来的
感情，容易心力交瘁，滋生诸多负面情绪。

为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和纠纷，必须清
醒认识到，在恋爱关系中，男女双方地位平等，情感
的体现应当是真心诚意地相互付出，而非金钱交
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提倡男女双方在恋
爱期间超出经济能力范围大额花费，更不提倡一
方借婚姻恋爱为由向对方索取财物牟利。

本案中，在双方恋爱期间，女方连续不断以各
种理由索求男方提供钱款，毫不顾及对方经济承
受能力，甚至是在男方已因此负债的情况下仍不
收敛，在诉讼中又仅凭所谓网络恋爱关系，便主张
男方没有赠与意思表示的转账款项性质也属赠
与，拒不归还款项，种种行为表现体现“极端利己
主义”，有悖于诚实信用基本原则，有悖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司法裁判活动应通过裁判指引，鼓励和褒奖
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惩治和打击违背核心价
值观的行为，实现司法裁判定分止争，彰显社会传
统美德的价值导向。

当然，法院对阿玲行为的否定，并不等于肯定
阿明在这段关系中的行为表现。法院也借此提醒
广大恋爱中的男女，仅靠金钱和物质并不能维系
真正的感情，情感的长久维系更多的是需要双方
互相尊重、理解和忠诚。网络恋爱更需理性审慎，
学会识别不良对象，以成熟理智的态度对待感情，
方能觅得真正的幸福。

近年来，因现代社会人们对精
神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疗愈经
济”这一新兴领域应运而生并吸引
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但随着市
场规模迅速扩大，行业管理标准尚
不完善，出现了不少商家以“疗愈”
之名行欺诈之实，笔者分析相关案
例，发现主要存在以下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经营乱象：

一是培训授课炮制概念“设
骗局”。疗愈服务大多从参与者
的心理层面切入，并通过授课培
训等方式向参与者灌输思想观
念，达到对参与者心理慰藉的效
果，但这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部分疗愈机构套用心理学、
哲学概念，编造虚假的疗愈理论，
并通过催眠、洗脑等强制灌输教
义的方式，对学员实施精神上的
操纵与控制并获取利益。更有甚
者通过精神控制让学员“拉人头”
帮助敛财，构成“精神传销”。

二是产品服务虚高收费“割
韭菜”。在当下疗愈市场，消费者
意在追求情绪或精神上的抚慰，
但相关产品或服务所提供的情绪
价值难以量化，缺乏质量评价标
准和定价规范，导致部分商家打
着“疗愈”的幌子，推销高价甚至
天价服务或产品，让不少消费者
踩坑。普通商品如颂钵、水晶、铜
锣等一旦被包装以“疗愈”之名，
皆“身价”暴涨，并且在以“疗愈”
概念炒作高价的定价模式下，消
费者往往难以举证价不符实。

三是广告宣传伪造功效“搞混
淆”。当下疗愈产业暂缺乏市场准
入标准和评价体系，同时发展过程
中也与美容、健身、教育等各个行业深度融合，宣传
的范围逐渐由心理治愈扩张至身体治疗，部分疗愈
机构在宣传过程中为吸引消费者逐渐出现夸大疗
效、“擦边”医疗的情况。心理疗愈仅针对消费者的
精神层面，若以疾病治疗夸大宣传不仅违反广告法，
还可能耽误消费者病情，造成更大损失。

针对上述经营乱象，笔者建议：
建立完善资格认证机制，设置行业准入标准。

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明确疗愈服务和
产品的定义、范围，制定并严格实施行业准入标准，
防止不具备资质或能力的机构和个人进入市场，避
免因门槛过低，造成服务质量良莠不齐。

加强经营者自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通过
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规范疗愈机构和从
业者的行为。引入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对从业者
进行信用评价并公开，维护消费者权益。

加大宣传教育，引导正确消费。向消费者普
及心理健康和疗愈知识，并要求从业者在开展疗
愈服务时严格履行提示说明义务，避免误解。


